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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lass="mar10"> 我公司准备将一批产品无偿赠送给另一公司，

我公司应如何进行所得税处理？对方公司又应如何处理？ 一

、贵公司属于捐赠方，应该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〈

企业会计制度〉需要明确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

发[2003]45号）中的规定执行：企业将自产、委托加工和外购

的原材料、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和有价证券（商业企业包括

外购商品）用于捐赠，应分解为按公允价值视同对外销售和

捐赠两项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。 视同销售业务按市场价格在

纳税申报表上填写相关的收入、成本、营业税金及赠送过程

中发生的相关支出；对于捐赠业务，除了符合税收法律法规

规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外，其他的非公益性捐赠一律不得在

税前扣除。采集者退散来源：www.100test.com来源

：www.examda.com 二、对于接受捐赠的企业，在正式接受非

货币性资产捐赠当期，须按接受捐赠时资产的入账价值确认

捐赠收入，并入当期应纳税所得，依法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

。企业取得的捐赠收入金额较大，并入一个纳税年度缴税确

有困难的，可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已取消和下放管

理的企业所得税审批项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国税

发[2004]82号）的规定，将这个接受捐赠的所得作为递延收益

，在投资交易发生当期及随后不超过5个纳税年度内平均摊转

到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中。相关规定如下： 1.纳税人在一个

纳税年度发生的捐赠收入占应纳税所得50%及以上的，才可



以在不超过5年的期间均匀计入各年度的应纳税所得。 2.纳税

人应在年度纳税申报时说明上述交易及各年度分摊收入情况

。 3.主管税务机关应对一个纳税年度发生捐赠收入占应纳税

所得50%及以上的纳税人建立台账管理，并监督其收入分摊

情况。 企业接受捐赠的存货、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和投资等

，在经营中使用或将来销售处置时，可按税法规定结转存货

销售成本、投资转让成本或扣除固定资产折旧、无形资产摊

销额。百考试题：职称英语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